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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
選修學分

分組
選修學分

跨 組 或
跨 所 或
跨 校 所
選 修 學 分

畢業應修
總學分

6

A．水墨畫組
B．繪畫組

30

6

42

C．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管理組
D．美學、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

18 30

E．文物保存維護科技組 27 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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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說明，皆以最短時的在學期間為例，例如:
113-1甲同學入學
113-2 5月份，甲向辦公室申請指導教授合約
114-1 (114.8.1)雙方指導教授合約生效
114-1 (114.11.1)甲預計於同一學期能修完2/3畢業學分，

也旁聽學長姐的1場碩班大綱口試，向辦公室提出大綱口試申請
(114.12.1)舉辦大綱口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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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業規定事項

只採計入學本碩班後所取得

例如:113學年度入學(113.8.1)後展覽才算數、英檢才算數、二外語才
算數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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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透過學位考試審查系統提出申請

系統開放時間 : 每日上午8:00~晚上11:00

◆ 進入系統路徑: 
登入「校務行政入口網」 > 點選「教務相關」> 點選「學位考試申請系統」

◆ 說明 : 
1. 畢業口試線上申請=填寫當學期畢業預估名單。
2. 申請學位考試送出後，請先於系統編輯口委資料。
3. 完成上述後，請下載列印相關表件：

申請書（含學術倫理聲明）、考試委員名單
4. 上述文件經指導教授簽名後，連同各組修業規定證明文件等資料一併遞交

至系辦提出學位考試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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